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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图书馆与知识产权：进步与发展

自从1994年美国自然科学基金

会进行数字图书馆研究以来，数字

图书馆的发展与知识产权一直在博

弈之中。

2009年10月16日，中国文字著

作权协会指出：“谷歌自2004年开

始对图书进行大规模的数字化，向

美国公众提供服务。2008年美国作

家协会与美国出版商协会就谷歌未

经授权即对图书进行数字化一事达

成和解协议。根据美国版权法，中

国著作权人也会包含在和解协议范

围内。2009年11月6日，美国法院

将对和解协议召开听证会，和解协

议一旦获得批准，将产生效力。我

会已按照国际复制权组织秘书长奥

拉夫的要求，向有关单位转发了关

于在谷歌数字图书馆侵权事件中维

护中国文字著作权人权益的通知，

请广大作者登陆谷歌网站（http://
www.googlebooksettlement.com），

查看作品是否被收入谷歌数字图

书馆，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做准

备。”

2009年10月13日，央视《朝闻

天下》栏目报道称，谷歌数字图书

馆涉嫌大范围侵权中文图书，从中

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获悉，570位权

利人17922部作品未经授权已被谷

歌扫描上网。

根据最近五年的期刊论文的研

究方向和状态，可以把数字图书馆

与知识产权分成几类问题：

（1）作品与出版机构，作品

的知识产权主要是作者和出版人为

主的权益。数字图书馆与传统图书

馆最大的不同，不是作品内容本

身，而是作品的形态和载体、传播

方式的不同。在谷歌与作者、出版

人之间的问题就是典型的这类问题

（著作权问题）。

（2）作品与申明是开放存取

的传播方式，这类的知识产权主要

是作者和服务机构为主的权益。对

于数字图书馆，特别是对于教育

与科研的用户，把纳税人的钱进

行科研与开发产生的作品用开放存

取的方式回报社会是在互联网形态

下一种新的作品形态和传播方式。

注意这点与前面一点最大的不同不

是出版人的而是服务机构的，这是

一个容易产生误解的区域（OA问

题）。

（3）法律环境。由于数字图

书馆是利用互联网或者局域网对于

图书馆服务的重要转变或补充，如

何从法律上有利于图书馆购置获得

数字资源、数字资源服务，也是知

识产权问题之一。在传统图书馆的

传统资源只要是利用副本数量进行

服务的，购置副本数量和借阅是主

要的图书馆模式，而在数字图书馆

上，数字资源、数字资源服务如何

在法律上进行限定或者约束，这点

十分重要（法律问题）。

（4）对于教育、科研，著作

权法在作品利用上是有明确的有限

豁免条款的，而对于数字图书馆及

其服务如何有效地利用这些豁免

条款也是数字图书馆发展遇到的

知识产权问题之一。例如，谷歌公

司只是把作品的局部，例如，书目

记录、目次、10多页数字化等放在

互联网上，已经引发了巨大的法律

纠纷，其中主要的争论之一就是这

摘要：数字图书馆知识产权问题是一个传统出版与互联网服务的博弈过程，也是数字出版与图书

馆为教育、科技、公众等公益事业的价值关系重建的过程，从尊重知识产权的角度引导数字图书馆的

有序发展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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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有限豁免的条款造成的。在图书

馆、信息服务机构中，很多都是在

使用这个条款，但是本质实际上是

不一样的（教育与科技）。

（5）而对于数字资源、数字

资源服务中涉及到的很多管理与技

术方面也存在知识产权方面的问

题。比如，购置的数字资源，到底

是拥有什么权利，是有限使用权还

是无限使用权？对于数字资源的各

种授权与长期保存的关系是什么？

采用数字版权技术的程度？等等

（管理与技术）。

利用“数字图书馆”与“知识

产权”作为检索条件，在万方数

据检索系统进行了一些归纳和总

结，首先是研究数字图书馆与知识

产权文章的年度分布情况，见表1
和图1。 

对于每种刊大于5篇命中的进

行统计，按照著作权，30篇；开

放存取，6篇；法律，19篇；教育

与科研，11篇；管理与技术，171
篇，其分布情况见图2。

由此可见，数字图书馆与知识

产权还在持续的讨论与争论之中。

有必要对于各种知识产权的务实部

分进行一些归纳和总结，特别关注

最近几年以来，各个图书馆在数字

图书馆的发展过程中，解决各种

知识产权问题的尝试，也关注原来

的片面理解被司法案例证明思考角

度不正确的地方，主要在法律案

例、开放存取、管理三个部分分别

论述。

1 法律判案揭示的知
识产权

2009年谷歌公司与出版商达成

和解协议[1]，而这个和解协议遭到

了大多数国家的反对，同时在美国

也遭到了像亚马逊、微软等互联网

信息技术企业、美国出版协会，甚

至美国司法部[2,3]的反对和严重关

注。主要关注几个问题：（1）垄

断问题，亚马逊、微软、美国司法

部等都关心的是这个协议将增加垄

断；（2）美国出版协会对于没有

著作权的数百万的作品被谷歌使用

严重质疑和关注；（3）欧洲、中

国等都是对于每个国家的法律约束

与美国的和解协议相违背的地方质

疑和关注。众所周知，这个数字图

书馆计划始源于2004年谷歌公司和

美国、英国5个大学与公共图书馆

的协议，如果该计划得以全部实

施，实际上也会威胁到图书馆的生

存问题，最近几年图书馆生存问题

已经越来越多地被提及。所以，美

国的开放图书联盟也对谷歌这个修

订协议进行抨击。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国际出版

商2008年排名前20名中的第一名培

生公司的产值是50.44亿欧元，而

2008年，Fortune 500中对于互联网

服务与销售公司Google的排名是117
位，产值是210.795亿美元，比2007

表1 “数字图书馆”与“知识产权”关键词命中文章数年度表

篇 5141

年 2009
年

2008
年

2007
年

2006
年

2005
年

2004
年

2003
年

2002
年

2001
年

2000
年

54 61 58 46 57 31 18 3

图1 “数字图书馆”与“知识产权”关键词命中文章数年度图

70

60

50

40

30

20

10

0
1998年 2000年 2002年 2004年 2006年 2008年 2010年

篇数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五种问题篇数

管理与技术

教育与科技

法律

OA

著作权 30

6

19

11

171

图2 五种问题篇数

63



http: // www.dlf.net.cn

2010年第3-4期（总第70-71期）

创刊五年专刊

年利润提高0.6%；Amazon排名130
位，产值是191.66亿美元，比2007
年利润提高35.5%。互联网传媒方

式出现以后，原创互联网内容产生

的价值和传统出版数字内容到互联

网服务产生的价值从目前角度看，

还微不足道。所以，传统出版商在

捍卫自己的利益空间上，一方面向

互联网服务转型，另一方面与新兴

互联网服务销售商进行较量。由此

可见，互联网服务与销售商的垄断

能力和出版商想要的利益空间是不

平衡的。所以，作者、出版、信息

服务和销售之间也是一种利益平衡

的博弈。

英国广播公司（BBC）2009年
12月18日报道[4]，巴黎法庭裁定，

藉由扫描书本全部或部分内容并上

传网络，“谷歌已侵犯门坎出版社

版权”以及其他两家出版社版权。

在这个判例中，两个问题需要引起

大家的注意，首先是信息服务商与

出版商之间的法律纠纷，这点大家

是有共识的，其次，解读这个判决

的另一个要点是在报道中称法庭同

时裁定“在谷歌公司没有从数据库

中删除图书摘录以前，每天处罚1
万欧元”。

对于部分使用、摘要等，原来

图书馆认为是在著作权法中有限豁

免的，这个判例实际证明也存在知

识产权问题。判据不是根据是否商

业，也不是是否是教育与科学，而

是尊重著作权人的行为。这点应该

在图书馆大量利用著作权法自己的

解读、进行数字化或者数字化制品

传播中引以为戒，在获得元数据、

数字化、网上进行服务等时，首先

要尊重著作权人。

其实另一个判例也很有代表

性，2009年11月18日，北京市第一

中级法院宣判[5]，美国微软公司和

微软（中国）公司侵犯中易中标电

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知识产权成

立，要求微软停止销售侵权产品。

中易公司四种字形的中文曲线字模

根据合同卖给了美国微软公司，而

当时有约定是用于美国微软公司

Win 95操作系统，而微软公司认为

买的是字模，可以用于微软公司所

有的产品。这个对于图书馆是需要

思考的，购置的电子资源具备什么

样的使用特征，到底购置的是有限

使用权，还是无限使用权。很多数

字图书馆的资源问题都是由于合同

的不清晰，或者是各自理解的不

同，而造成很多问题的发生。这个

判例应该引起图书馆的思考，购

置、获得数字资源，购买到什么？

获得了什么？如何使用？

2 开放存取（OA）揭
示知识产权

开放存取运动在过去的几年

一直被科技和教育所热捧，主要有

三个原因：（1）利用纳税人的钱

进行的项目研究成果，要公平地回

报给其他的研究者，所以在美国和

欧盟的政府基金支撑的研究项目，

研究者必须承诺开放存取作为获得

资助的一个必备条件；（2）由于

出版商的垄断，教育和科研机构使

得获得这些资源的成本越来越高，

教育和科研机构的图书馆更需要开

放存取的资源来满足教育和科研的

需要；（3）很多年轻的学者，无

法承受高额的排版费用，或者由于

知名度与研究水平等原因，无法获

得重要的学术刊物的收录，所以利

用开放存取这个方式，发布自己的

研究和成果。同时，由于开放存取

的分散性，很多教育和科研的机

构，试图发现、整合、下载这个部

分的资源为自己的客户进行服务，

例如，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公司的

OA平台[6]和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的

OA平台[7]是典型的汇聚型的开放存

取平台。

开放存取的知识产权问题比较

复杂，已经存在著作权法、开放存

取许可协议。2005年1月，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了《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发展议程中有

关图书馆的原则》，规定“政府拥

有著作权的所有作品都必须在公共

范围内传播”，“由政府基金资助

研究和出版的所有作品必须在一个

合理的时间范围内提供免费公共获

取”。2003年12月5日，国际图联

（IFLA）管理委员会在荷兰海牙通

过《IFLA关于学术文献与研究文献

开放存取的声明》，要求全球各地

的图书馆与信息服务网提供过去、

现在及未来的学术文献，以确保这

些文献的保存，协助用户发现及使

用它们，并提供教育课程以帮助用

户进行终身学习等。而在具体的实

践中，涉及到OA的商业价值链和

传统出版的商业价值链的冲突，

2008年，著名出版公司斯普林格斥

资收购了[8]开放存取集团BMC，开

创了经营STM高质量学术期刊和同

时进行OA服务的先河，这个案例

的警示很重要，就是OA的商业价

值链是保证这类OA系统连续可靠

运行的基础，而吸引资金的价值，

一个是作者群（保证OA内容的质

量），另一个是访问量（保证OA
网站的利用率），这两者缺一不

可。著名的瑞典开放存取期刊目录

（DOAJ）的成员管理中，明确地

把成员分成四类[9]：个人成员，100
欧元/年；图书馆/大学/研究中心成

员，400欧元/年；图书馆联盟/图书

馆协会成员，4000欧元/年；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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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服务提供者成员，5000欧元

/年，利用成员的方式解决OA的长

期性问题。特别要注意的是，图书

馆不是一个最终用户，所以取费标

准是比个人要高的，而独立的图书

馆、图书馆联盟的取费又不一样，

如果要做聚合和服务提供，那就是

最高取费了。所以，如果图书馆对

已经存在的OA网站进行大量的获

取，然后本地提供服务，势必将减

少这些OA网站的访问量，使得这

个OA网站失去商业价值的一个基

础，即用户访问量。

所以，图书馆在进行O A获

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知识产权问

题、OA体系的生命价值链问题，

否则，图书馆将会产生很多法律的

纠纷。

3 图书馆管理揭示知
识产权

（1）明晰的采购协议

在最近几年，图书馆在购置资

源的时候，已经从价格谈判为主逐

步过渡到清晰购置后的资源服务、

保存、再利用方面。

● 服务权利。在供应方的服务

可用的时候，利用供应方的服务系

统提供服务，而当互联网环境出现

问题时，可以使用镜像在本地的供

应商系统提供服务。——服务系统

镜像权

● 服务期限权利。当年度的资

源利用供应方的服务系统提供服

务，回溯的资源允许用户自己构建

的系统提供服务和适用。付款买的

是资源使用权，不能因为不买当年

的，就不能用买过的。——数字资

源与软件系统分离权

● 并发数与副本数权利。在很

多大学图书馆购买的是服务并发

数，约定是在确定的IP范围内使

用。而对于公共图书馆，可以采用

并发数和副本数的购买规则，这

样可以离开IP范围的限制，提高

数字资源的利用率。——并发权

和副本权

● 缩微、数字资源权利。由于

数字资源的服务依赖于计算机网络

系统，而图书馆无法长期保留应用

环境，又需要保留数字资源，有一

些馆购置的是传统资源数字化部

分，并具有长期保存的价值，就需

要考虑缩微资源、数字资源购买方

式，而不能只买在线服务。而数字

资源可以在短的周期里利用，比

如5-10年，而缩微资源可以到100
年，这样的结合有利于图书馆的长

期保存策略。——长期保存与利用

的权利

（2）互联网资源

对于互联网资源的处理，需要

特别当心，这样才有利于图书馆的

使用和避免进入法律纠纷中，最主

要的原则有：

● 互操作模式。可以对网络资

源服务系统的互操作接口进行技术

分析和研究，集成到图书馆的统一

检索环境中，这类应用通过互操作

接口，没有直接批量地获取对方的

网络资源，没有大的知识产权纠纷

发生的概率。绝对禁止利用这个分

析，在未经对方允许的情况下进行

批量的下载。——互操作获得服务

权利

● 互交换模式。在对方同意的

前提下，通过互交换获得网络资源

应该提倡。这样既可以保证法律上

没有纠纷，也可以保证获得的数字

资源是完整的。通过互操作获得资

源，基本都是不完整的，如果是不

完整的数字资源，就无法保证服务

的质量和保存的价值。——数据互

交换权利

● 技术手段。对于利用爬虫、

分析对方系统结构后利用软件技术

获取互联网资源时需要谨慎，获取

后、揭示后、服务后的知识产权纠

纷比较大，仅仅是保存，纠纷不

大。同样的搜索引擎公司，Google
公司没有在互联网信息获取和服务

上有大的法律纠纷，而百度公司则

不同，被多家公司诉诸公堂。在美

国互联网档案（Internet Archive）
公司项目中，获取的目的是互联网

档案保存，只要某个公司申明知识

产权，该公司就会终止服务，但是

不会中止获取。比较敏感的问题

是，通过技术手段逆向解析应用系

统数据结构，然后获取、改编、利

用，这是严重侵犯知识产权的行

为。——技术手段合理使用权

（3）相关权利管理

由于中国目前的法律条款在

著作权、互联网传播权、互联网内

容提供商授权等有清晰的规定，图

书馆在获得资源以后，一定要注意

各种权利的登记、跟踪、变化的管

理，否则就可能出现侵权。

例如，一个作品于2009年由作

者A交给某个出版社出版发行，并

同时把互联网传播权授予了这个出

版社。图书馆在2010年购买了这个

电子资源的一个副本，并在互联网

上提供服务。到2010年的时候，出

版社相邻的出版编辑权消失，而这

个时候作者把互联网传播权授予了

另一个出版社或者电子资源服务

商。那么，原来购买这个电子资源

的图书馆没有核心的出版社或电子

资源服务商签署权利转移关系，继

续在一个副本互联网服务，就可能

成为被告了。

所以，图书馆对于保存并在利

用的数字资源，尤其是要在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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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利用的数字资源，跟踪作者、作

者授权是一个长期需要进行的管理

工作之一。

（4）相关的技术管理

对于图书馆购置获得的数字资

源（脱离应用系统），在再利用时

存在滥用技术手段而侵犯知识产权

的可能。

例如，某个数字资源供应商

提供了数字资源和数字资源服务，

这个供应商在提供数字资源服务的

时候，使用了很多数字版权保护技

术，这个是目前大部分出版机构都

会采取的手段之一。但是，当出版

机构的邻接权失去以后，相应的技

术手段应该自动失效，否则就可能

侵犯了著作权法约定的未经作者同

意采用技术手段限制传播了。同样

的理由，图书馆在采取技术措施

时，要结合（3）中的权利管理，

获得作者的授权后再采取相应的技

术手段。

对于数字资源长期保存，图

书馆也需要尽可能地利用标准的规

则。而采取公开的技术标准，对于

保障知识产权是十分重要的，很多

应用环境是非标准的，无法保证人

类在今后可以利用公开的文档利用

保存下来的数字资源。这点也要引

起图书馆的技术管理的注意。

（5）加强与出版服务之间的

沟通

由于传统图书馆的馆际互借服

务主要是实体文献的邮递、机构之

间的协议等使用方式，而数字资源

的文献传递就变成了数字作品的传

递，可以被任何一个环节保存、发

送，所以，图书馆应尽可能与出版

商协商获得文献传递的权利。美国

国家标准化组织（NISO）与美国

书业出版组织，针对ONIX的电子

资源授权，专门组织与图书馆的讨

论，其中就有关于授权文献传递的

问题。

同样，由于出版机构是与作者

群联系最紧密的机构，所以，图书

馆和出版机构的沟通，可以使得作

者的基本情况、作者的跟踪等事宜

变得简单和容易。否则，图书馆靠

作品上作者名、机构名、通信方式

很难跟踪授权关系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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